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2017年度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信会计师事

务所”）为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2018年4月27日，大信会计师事

务所为本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的审计

报告（大信审字[2018]第1-02516号）。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4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要求，公司董事会现就会计师形

成审计意见所涉及的事项作出说明如下： 

一、会计师形成保留意见涉及事项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贵公司预付款项余额 155,215 万元，较上年同期

大幅增加，主要为预付湖北广晟工程有限公司 62,158 万元、湖北大道天成商贸

有限公司54,530万元、中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7,300万元。我们未能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判断上述预付款项的实际用途和对财务报表的影响，以及

贵公司与该等公司是否存在关联方关系。 

二、公司董事会对会计师形成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说明 

    2017年期末，公司对战略合作供应商湖北广晟工程有限公司和湖北大道天成

商贸有限公司、中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存在较大金额的预付账款，该等款项是公

司为乌海和胜沃总承包项目的长周期设备采购合同和施工分包合同付款。公司与

上述战略供应商不存在关联关系。随着后续在建总承包项目的复工，公司将对上

述合同的执行重点跟踪落实，督促上述供应商交付设备及履行合同义务，以消除

该事项的影响。 

 三、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二）所述，神雾环保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现金及现金等价物金额为 3.69亿元，2017年度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3.58 亿元，发生流动性困难。截止年度报告出具

日，神雾环保发行的“16环保债”本息 4.86亿元发生违约，部分银行债务及融

资租赁债务出现逾期，职工薪酬未能按时支付，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应收账款



18.68亿元被质押给债权人，主要工程项目施工处于停滞状态。上述情况表明存

在可能导致对神雾环保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神雾环保在

附注二、（二）中已经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但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

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仍然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

见。 

四、公司董事会对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的说明 

    神雾环保存在发行的“16 环保债”本息 4.86亿元发生违约，部分银行债务

及融资租赁债务出现逾期，职工薪酬未能按时支付，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应收

账款 18.68亿元被质押给债权人，主要工程项目施工处于停滞状态的情形。 

 神雾集团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工作仍在持续加快推进中。据向控股股东了解，

神雾集团引战总体规模为 50-70 亿元。为了早日解决神雾集团当前面临的流动性

紧张的困难，加快神雾集团及旗下各子公司恢复正常运营，集团制定了战投资金

一步规划分步实施的方案。按照该方案的安排，神雾集团已与上海图世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书》和《增资协议书》。根据协议书内容，本次交易上海图世拟出资

15亿元认购神雾集团增发的相应股份及提供流动性支持。 

根据方案安排，后续战略投资者主要以大型国企、央企为主。经过前期充分

的沟通交流及尽职调查，已有重庆环保、新疆能源、北京光元盛大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光元盛大”）【系中国光大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属公

司】、湖北省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生态”）【系湖

北省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等潜在战略投资者与神雾集团签署

了投资意向书或投资合作协议，目前正在分别进行深度尽调及国企、央企内部审

批报批流程。 

本次增资落地，将极大缓解神雾集团及各子公司当前面临的流动性紧张的困

难，加快各在建项目的复工或完工。随着后续以国企、央企为主的战略投资者进

入，各方将充分发挥优势资源，加强神雾集团及旗下上市与非上市子公司与相关

各方的产业协同性，为我国节能减排、绿色低碳及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做贡献。

同时，各战略投资者正在积极协调各方资源，协助神雾集团妥善处理包括公司债

券等相关债权债务问题。 

     随着控股股东引战工作的逐步落实，公司资金面的紧张状况有望得到缓解，



恢复正常的融资渠道和商业信用，推动在建项目的履行及潜在订单的拓展。同时，

公司还将结合近阶段的资金与资源状况，着力开源节流、收缩战线、聚焦核心项

目及关键环节，并采取一切措施回笼资金，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将得到提高。 

    公司董事会尊重和理解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的上述意见。董事会将积极采取有

效措施消除审计报告中所涉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并继续努力加强公司治理，以切

实维护投资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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